
江
蘇
省
行
政
公
署
批
第
一
千
四
百
七
十
五
號
：
原
具
呈
人
前
句
容
南
二
、
鄉
端
本
學
校
敎
習
陳
炳
漢
：

敎
育
司
案
呈
據
呈
該
員
控
告
端
本
學
校
欠
付
薪
金
案
縣
知
事
久
抗
不
復
請
再
派
員
查
究
等
情
⋯
⋯

江
蘇
省
行
政
公
署
批
第
一
千
四
百
七
十
六
號
：
原
具
呈
人
朱
卓
文
：

財
政
司
案
呈
據
該
代
表
呈
請
承
租
江
口
車
站
兩
旁
餘
地
建
築
樓
房
振
興
商
業
等
情
⋯
⋯

江
蘇
省
行
政
公
署
批
第
一
千
四
百
七
十
七
號
：
原
具
呈
人
泰
縣
董
事
伸
鳳
祥
：

財
政
司
案
呈
據
該
董
事
呈
稱
泰
縣
裕
甯
分
局
光
復
時
並
無
分
文
餘
款
存
儲
商
會
及
市
公
所
請
派
員
澈
查
等
情
⋯
⋯

江
蘇
省
行
政
公
署
批
第
一
千
四
百
七
十
八
號
：
原
具
呈
人
碭
山
趙
永
清
：

內
務
司
案
呈
准
都
督
轉
交
據
該
人
民
呈
稱
被
該
縣
知
事
誘
押
勒
罸
叩
請
派
查
飭
追
等
情
⋯
⋯


